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渝中区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奖励政策的通知

渝中府办〔2021〕4号

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第157次常务会研究同意，决定对渝中区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奖励政策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情况
（一）住宅货币专项奖励。将原“提前签约奖第二项”（500元/平方米奖励）调整为“住宅货币专项奖励”，具体奖励方式为，住宅房屋在签约期内签约搬迁且选择货币补偿的，按被征收房屋价值的12%给予奖励，再按被征收房屋评估单价给予8平方米的奖励。

（二）住宅产权调换奖励。将原“提前签约奖第二项”（500元/平方米奖励）和“安置房单位面积奖励”调整为“住宅产权调换奖励”，具体奖励方式为，住宅房屋在签约期内签约搬迁且选择产权调换的，按被征收房屋价值的8%给予奖励。

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采取“双评制”，即由被征收人选定的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和安置房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以市场价格实行等价值结算、多退少补。结合被征收房屋面积情况，原则上一户被征收住户只选择一套产权调换房屋。等价值结算是指被征收房屋价值与安置房的市场评估价值之间的品迭结算。用于产权调换的安置房市场价值，由项目拟被征收人协商（或投票选定或抽签）明确的评估机构以评估方式确定。

按照等值对价的要求，在计算公摊系数保障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时，将被征收房屋价值折合安置房市场评估单价所对应的建筑面积作为应安置（可选）面积。

被征收房屋价值包括与被征收房屋直接相关的房屋价值补偿、公摊补足保障性补偿以及装饰装修补偿。

二、执行时间及范围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渝中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政策的通知》（渝中府办〔2019〕10号）同时废止。本通知施行前已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

特此通知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3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